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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4030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永达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兴证券 

 

深圳市恒永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 

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钟志刚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3年 4月至 2022 年 5月在深圳

市恒永达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

事、总经理；2022年 5月至今在深

圳市恒永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

董事长、总经理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微流体系统解决方案设计及零部件

研发、生产和销售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玉律

社区光侨大道 1008号裕丰达工业园

2栋 1301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直接持有挂牌公司 49.64%

的股份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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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是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徐志元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√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□其他  

3、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：（10）年自 2022 年 5 月 18 日至（2032）年（5）

月（17）日； 

4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：如双方于期限届满前未就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另行达成

协议的，一致行动期限自动延长 5年。 

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

人 
钟志刚 

股份名称 恒永达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4 年 3月 25日 

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

前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16,862,000

直接持股 10,600,000股，占比 50.81% 

间接持股 2,000股，占比 0.01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,260,000股，

占比 30.0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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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

前） 

股，占比

80.83%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,333股，占比 1.38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,574,667 股，占比

79.45% 

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

后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16,862,000

股，占比

78.97% 

直接持股 10,600,000股，占比 49.64% 

间接持股 2,000股，占比 0.01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,260,000股，

占比 29.32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

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,333股，占比 1.35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,574,667 股，占比

77.63% 

本次权益变动

所履行的相关

程序及具体时

间 

（法人或其他

经济组织填

写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□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√其他 

2024年 2月 2日，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（草

案）（修订稿）的议案》，股权激励计划拟授出的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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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包括限制性股票 490,000 股，公司股份总数由

2,086.2万股变为 2,135.2万股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实施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建立、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，

吸引、激励和稳定公司的管理团队以及核心人才；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、核心

员工的积极性，有效地将公司、股东、管 理团队和核心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，

提升公司凝聚力，增强公司的竞争力；激发公司管理层、核心员工的使命感和

归属感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

标的实现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钟志刚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涉及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

制人未发生变动。 

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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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钟志刚身份证扫描件 

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钟志刚  

2024 年 3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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